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兆豐產物商業動產流動綜合保險-受託物、寄售物附加條款 
 

第一條 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，於要保人加繳保費後，本公司對於因被保險人之受託或受 

  託寄售之財物，於保險期間內因保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，依法應負賠償責任，   

  而受賠償請求時，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。 

 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四條第一款應予刪除。 

 

第二條 本附加條款如與商業動產流動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牴觸時，悉以本附加條款為準。 

 其他未規定事項，仍適用商業動產流動綜合保險基本條款之規定。 

 

 


